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

涪陵府人〔2026〕3号  
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

关于姜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涪陵高新区（涪陵综保区）管委会, 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2026年1月26日区第六届人民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决定：

任命

姜华为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副局长；

陆鑫为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蔺号皓为重庆市涪陵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洪亮为重庆市涪陵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，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（兼）；

项杰为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；

卢琼为重庆市涪陵区审计局副局长；

曲戈为重庆市涪陵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免去

王琼的重庆市涪陵区司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卢琼的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敖兴兵的重庆市涪陵区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洪亮的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
薛滔的重庆市涪陵区审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姜华的重庆市涪陵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职务。

特此通知       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      

2026年1月26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区人武部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，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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